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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51   证券简称：中工国际   公告编号：2023－059 

 

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合同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

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中元）与深圳市光明科学城发展建设有

限公司签署了材料基因组和特殊环境材料园区项目全过程设计及咨

询合同。 

一、合同主要内容 

材料基因组和特殊环境材料园区项目全过程设计及咨询合同金

额为人民币 3,360.668 万元，该项目位于深圳市光明科学城大科学装

置区。项目内容为材料基因组和特殊环境材料大科学装置建设提供全

过程设计，包含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

专项设计等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材料基因组和特殊环境材料园区项目全过程设计及咨询合同的

交易对方为深圳市光明科学城发展建设有限公司。深圳市光明科学城

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国资委实际控制的企业，具有履约能力。 

深圳市光明科学城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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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条款 

1、交易双方 

发包人：深圳市光明科学城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

设计人：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价款与支付 

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3,360.668 万元，包括完成本合同约定工作

内容的全部设计费用。发包人按照约定的时间、方式和数额向设计人

支付服务费用。 

3、项目设计周期 

项目设计周期为 1,680 个日历天，实际开始时间以开始工作通知

中载明的时间为准。 

4、合同的订立及生效 

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5、双方责任 

发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，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设

计依据，并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；设计人应按照法

律和技术标准规定及合同约定提供工程设计服务。 

6、违约责任 

若设计人违约，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；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

的金额和期限支付设计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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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材料基因组和特殊环境材料园区项目全过程设计及咨询合同金

额为人民币 3,360.668 万元，为公司 2022 年营业总收入 971,723.86 万

元的 0.35%。 

该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

易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。该合同的履行将充分发挥中国中元在大科

学装置设计领域的技术实力，体现服务国家所需的责任担当，有利于

贯彻落实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要求，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建

筑领域市场份额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

材料基因组和特殊环境材料园区项目全过程设计及咨询合同采

用固定单价计费，合同履行期限较长，履行期限和利润存在不确定性，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2 月 18 日 


